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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何夏南

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学校老师的

教育，更离不开家长的监护，需要学校、家长和

社会携手共育。

为培养青少年学生的法治思想，提高青少

年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与能力，有效预防青少

年犯罪，10月19日下午，县看守所“向日葵”讲

师团赴城东实验学校开展预防青少年犯罪的专

题讲座。

讲座中，看守所民警俞滨针对初中生刚懂

“世”、不懂“事”的特点，结合真实案例对学生

进行生动的法制教育，向广大学生

普及校园霸凌的危害。俞警官希

望同学们能提高法律意识，自觉学

习法律知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珍惜自己的人

生，不做违法犯罪的事，同时也希

望同学们能懂得用法律武器保护

自己。

通过此次讲座，同学们对法治

知 识 有 了 更 加 深 入 地 了 解 及 认

识。大家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学习

过程中，将自觉防范和抵制不良行

为，主动了解并学习法律知识，树

立良好的中学生形象，为创建文明、平安、和谐

的校园作出努力。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预防青少年违法犯

罪任重道远。此次讲座让广大师生对法律有

了更新、更深的认识，既提高了学生的法治观

念，又增强了学生辨别是非和自我保护、自我

防范的能力，为进一步创造平安校园奠定了基

础。县看守所将走进更多的学校，传播更深更

远的法律知识，为构建和谐社会、平安校园出

一份力！

“向日葵”守护祖国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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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做文明新昌人争做文明新昌人

争创全国文明城争创全国文明城

通讯员 潘逸舟

10月19日傍晚17时许，民

警在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值班

大厅将一个快递包裹交还到了

失主张大姐的手中，而包裹里装

有价值 1 万余元的一条金项链

和一个金戒指。

事情要从 10 月 17 日上午

10 时许说起。当时，南明街道

某小区的张大姐着急地赶到城

东派出所值班大厅，向值班民警

报警，称自己的快递包裹被人拿

了，内有金项链一条和金戒指一

个。经现场走访及调取小区监

控后发现，张大姐家门口并未安

装监控。经与快递小哥核实，快

递经张大姐同意确实被放在了

张大姐家楼下，快递丢失也就前

后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10月19日下午14时许，民

警不断查看现场周边监控并反

复排查后终于发现了端倪。监

控中显示，在张大姐包裹丢失的

相近时间，现场周边有一个过路

的老奶奶手中拿着一个貌似包

裹的物品。经快递小哥确认，跟

张大姐丢失的包裹非常相像。

后经监控跟踪及走访，终于在老

奶奶家中找到了丢失的包裹，所

幸包裹内的物品并未丢失。

经了解，老奶奶今年90多岁

了，平时一个人生活，常年靠捡纸

板箱为生。她误以为这是路边别

人丢弃的纸板箱，所以捡走了。

下午17时许，民警联系了失主张

大姐，快递主管也专程过来感谢，

于是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张大姐激动地表示，自报案

以后，派出所民警一直尽心尽力

在帮忙查找，不断核实了解情

况，并现场走访帮忙找回失物，

真的非常感谢派出所民警。

“为民办实事是新昌公安一

直在践行的事情，我们会努力做

得更好，让群众更满意，让新昌

治安变得更好。”值班民警屠嘉

奇说。

贵重物品被当废品捡走
民警出手找回

村民采药被困岩壁 公安消防携手解救
通讯员 章益龙

为采草药，七旬老太徒手爬上了三层楼高

的岩壁，结果因岩壁太陡峭，上不得下不去……

尽管过程很惊险，结局却很暖心好：在民警的帮

助下，老人被顺利救下。

10 月 22 日上午 10 时许，一位热心市民报

警：南明街道新民隧道红绿灯口附近的岩壁上，

站着一个人，正在大声呼救，情况十分危急。

赶到现场的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民警被吓

了一跳：只见一位老人紧紧地贴在半山腰的岩

壁上，一只手紧抓着岩壁上凸起的石头，挥着另

一只手向下面求救。

“岩壁斜度接近垂直，岩体光秃秃的，连找

个落脚的地都艰难。”民警介绍，当时情况紧急，

为确保老人的安全，大家不敢轻易解救，迅速将

情况汇报给指挥中心，请求消防支援；同时，民

警向老人喊话，让她不要乱动，紧紧抓牢石头。

不一会儿，救援的消防车抵达现场，升降机

缓缓升起，靠近岩壁，消防人员一把抓住老人，

将她安全转移到升降机上。

等老人坐着升降机安全着陆，大家悬着的

一颗心终于落地。

老人告诉民警，她今年已经70 多岁，平时

身体不错，这天偶然路过，看到岩壁上长着草

药，想上去采，也没有考虑很多，便脱了鞋、赤着

脚爬上去了。不料爬到半山腰，因岩壁太陡实

在爬不上去，想回头也不可能，于是赶紧挥手向

路人求救。幸亏被群众发现，并及时拨打 110

求助。

最后，民警提醒老人，今后一定要注意安

全，不要轻易去爬陡坡。老人表示，以后再也不

敢了，还邀请民警去她家做客，以表达她的感激

之情。

县看守所“向日葵”讲师团走进城东实验学校

执行告知单位：浙江省新

昌县公安局镜岭派出所

告知人：张伟钦、胡栋

被告知人：烟台德华物流

有限公司

单位法定代表人：牟德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

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

实、理由、依据、幅度告知如下：

2021年10月19日14时，烟

台德华物流有限公司安排车辆

鲁FDK390的重型集装箱半挂

车运输危化物品TDI（甲苯二异

氰酸酯），车辆由孙贵权驾驶，

吴丕丽押送，从福建福州出发

到江苏宜兴，途径S9苏台高速

公路，未经报备擅自进入新昌

镜岭互通路段禁止路线。2021

年10月20日10时多，该车行驶

至新昌县镜岭镇十九峰高速路

口下高速时，被执勤的绍兴市

公安局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大队

六大队民警查获，经查该车存

在擅自进入危险化学品运输车

辆禁止通行区域的违法行为，

移交新昌县公安局，新昌县公

安局指定镜岭派出所处理。

以上的事实由孙贵权、吴

丕丽的陈述、营业执照复印件、

道路运输许可证、驾驶证、行驶

证、从业资格证、发货单、绍兴

市公安局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大

队六大队的移交手续、现场照

片等证据证实。

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

理条例》第八十八条第（三）项

的规定：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由

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处 5 万元

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

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运输

危险化学品的车辆未经公安机

关批准进入危险化学品运输车

辆限制通行的区域的。

烟台德华物流有限公司车

辆的行为已构成道路运输危险

化学品擅自进入限制通行区域，

公安机关将据此对烟台德华物

流有限公司责令改正，处5万元

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的处罚。

现对烟台德华物流有限公

司处罚前公告告知，自公告告

知七日内，烟台德华物流有限

公司对告知内容有异议可向办

案单位新昌县公安局镜岭派出

所反映。如未提出申辩的，将

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特此告知。

新昌县公安局行政处罚告知


